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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理服務網-法人(業者)帳號申請表 

會員類別(限單選) 

□ A.運輸業法人會員 □ B.臨時通行證法人會員 

□ C.駕訓班法人會員 □ D.體檢代辦所法人會員 

□ E.代檢廠法人會員 □ F.一般法人會員 

法人行號全名或

機關(機構)全銜 
 

統一編號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對外固定 IP (申請駕訓班法人會員需填寫) 

申請原因 
□ 註冊 □ 刪除 □ 忘記密碼 □ 變更電子郵件 

□ 增加或修改對外固定 IP □ 其他：                  

申請檢附資料 

(文件影本皆須蓋

章) 

必附文件 
□ 公司負責人或代表機關(機構)申請人身分

證正反面正本及影本１份 

選附文件

(至少一

項) 

□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１份 

□ 組織及團體登記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１份 

□ 工商憑證正反面正本及影本１份 

   憑證卡上之名稱：                      

□ 組織及團體憑證正反面正本及影本１份 

   憑證卡上之名稱：                      

公司大小章或 

機關(機構)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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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聯絡人) 

簽章 
 

申請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會員服務條款 □ 已經閱讀完畢且同意 

備註 

1. 統一編號為登入的帳號。 

2. 登入密碼會於申請完成後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申請表上

填寫的電子信箱，請填寫正常使用中的信箱。(Yahoo

信箱易阻擋我方信件，建議使用其他信箱) 

3. 若申請駕訓班法人會員，需要填寫對外固定 IP 及填寫

組織憑證卡上之組織名稱。 

4. 若申請檢附資料為憑證，則須填寫憑證卡上之名稱。 

5. 本表填寫完後，同申請檢附資料交付至貴公司管轄之監

理單位或附近監理所站。申請檢附資料之正本文件在承

辦單位審核完後返還。 

 

監理單位核章 

承辦人員簽章 承辦單位主管簽章 

  

□ 承辦單位主管已確認承辦人員確實檢核法人(業者)申

請者之申請內容和檢附資料皆為無誤且相符。 

開通人員簽章 開通單位主管簽章 

  

備註 

因駕訓班業者還須開通電子學照系統的服務，若申請駕訓

班法人會員帳號者，開通單位須將本申請單提供給貴單位

駕管科，由其轉寄予中華電信駕駛人管理系統同仁協助設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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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服務條款 

交通部公路局(以下簡稱本局)係依據本服務條款提供本站各項服務。當您註冊完成或開

始使用本服務時，即表示您已閱讀、了解並同意接受本服務條款之所有內容。如果您不同意

本服務條款的內容，或者您所屬的國家或地域排除本服務條款內容之全部或部分時，您應立

即停止使用本服務。此外，當您使用本服務之特定功能時，可能會依據該特定功能之性質，

而須遵守本服務所另行公告之服務條款或相關規定。此另行公告之服務條款或相關規定亦均

併入屬於本服務條款之一部分。本局有權於任何時間修改或變更本服務條款之內容，並公告

於本服務網站上，請您隨時注意該等修改或變更。若您於任何修改或變更後繼續使用本服

務，則視為您已閱讀、了解並同意接受該等修改或變更。 

若您為未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則應請您的父母或監護人閱讀、了解並同意本服務條款

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之修改變更，方得使用本服務。當您使用本服務時，即推定您的父母或監

護人已閱讀、了解並同意接受本服務條款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之修改變更。 

 

一般條款 

本服務條款構成您與本局就您使用本服務之完整合意，取代您先前與本局間有關本服務

所為之任何約定。本服務條款之解釋與適用，以及與本服務條款有關的爭議，除法律另有規

定者外，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本局未行使或執行本服務條款任何權利或規定，不構成前開權利或規定之棄權。若任何

本服務條款規定，經有管轄權之法院認定無效，當事人仍同意法院應努力使當事人於前開規

定所表達之真意生效，且本服務條款之其他規定仍應完全有效。 

 

會員的註冊義務及會員帳號、密碼安全 

為了能使用本服務，您同意並承諾以下事項： 

1. 依本服務註冊流程之提示提供您本人正確及完整的資料，並維持、更新該資料，確保

其為正確、最新及完整。若您提供任何不完整、錯誤或不實的資料，本局有權暫停或

終止您的帳號，並拒絕您使用本服務之全部或部分。 

2. 完成本服務的註冊流程後，您將收到一組帳號及密碼。 

3. 此帳號係不可轉讓。 

4. 您有責任維持此帳號及密碼的機密安全。當您的帳號遭到盜用或有其他任何安全問題

發生時，您將立即通知本局。 

 

會員使用規範與義務 

除了遵守本服務條款之約定外，您同意遵守中華民國相關法規、本服務其他服務條款，

並同意不從事以下行為： 

1. 冒用他人名義使用本服務。 

2. 侵害他人名譽、隱私權、著作權、智慧財產權及其他權利。 

3. 上載、張貼或公布任何不實、誹謗、侮辱、具威脅性、攻擊性、違背公序良俗、引人

犯罪或其他不法之文字、圖片或任何形式的檔案。 

4. 違反依法律或契約所應負之保密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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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載、張貼或公佈任何含有電腦木馬、病毒或任何對電腦軟、硬體產生中斷、破壞或

限制功能之程式碼或資料。 

6. 從事販賣槍枝、毒品、禁藥、盜版軟體、其他違禁物或其他不法交易行為。 

7. 破壞及干擾本服務所提供之各項資料、活動或功能，或以任何方式侵入、試圖侵入、

破壞本服務之任何系統，或藉由本服務為任何侵害或破壞行為。 

8. 未經同意收集他人電子郵件位址及其他個人資料者。 

9. 其他本局有正當理由認為不適當之行為。 

您若係中華民國以外之使用者，並同意遵守所屬國家或地域之相關法規。您同意並保證

絕不利用本服務從事違法或損害他人權益之行為。 

若您有違反前開事項之情事或之虞，本局有權於通知或未通知之情形下，隨時終止或限

制您使用帳號(或其任何部分)或本服務之使用，並將本服務內任何相關「會員內容」加以移

除並刪除。您同意若本服務之使用被終止或限制時，本局對您或任何第三人均不承擔責任。 

 

與第三方網站之連結及第三方提供之內容 

本服務可能會提供連結至其他機關單位(以下稱「第三方」)之網站。第三方之網站均由

各該機關單位自行負責，不屬本服務控制及負責範圍之內。本局對任何檢索結果或外部連

結，不擔保其有效性、正確性、合適性、及完整性。您也許會檢索或連結到一些不合適或不

需要的網站，遇此情形時，本服務建議您不要瀏覽或儘速離開該等網站。您並同意本局無須

為您連結至前述非屬於本服務之網站所生之任何損害，負損害賠償之責任。 本服務隨時會

與其他機關單位等第三方（以下稱「內容提供者」）合作，由其提供包括政令、新聞、訊

息、活動等不同內容供本服務刊登，且本服務於刊登時均將註明內容來源。基於尊重內容提

供者之智慧財產權，本服務對其所提供之內容並不做實質之審查或修改。對該等內容之正確

真偽，您宜自行判斷之，本局對該等內容之正確真偽不負任何責任。您若認為某些內容屬不

適宜、侵權或有所不實，請逕向該內容提供者反應意見。 

 

服務變更及通知 

您同意本局保留於任何時間點，不經通知隨時修改、暫時或永久停止繼續提供本服務

（或其任一部分）的權利。如依法或其他相關規定須為通知時，本服務得以包括但不限於：

張貼於本服務網頁、電子郵件，或其他現在或未來合理之方式通知您，包括本服務條款之變

更。但若您違反本服務條款，以未經授權的方式存取本服務，或於註冊時所提供之資料不正

確或未更新，您將不會收到前述通知。當您經由授權的方式存取本服務，您即同意本服務所

為之任何及所有給您的通知，均視為送達。 

 

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本服務所使用之程式、軟體及網站內容，包括但不限於：資訊、資料、圖片、檔案、網

站架構、網頁設計及會員內容等，均由本局或其他權利人依法擁有其智慧財產權，包括但不

限於專利權、著作權與專有技術等。任何人不得逕自修改、重製、散布、發行、公開發表、

進行還原工程或反向組譯。若您欲引用或轉載前述資料，除明確為法律所允許者外，均須依

法事前取得本會或其他權利人之書面同意。如有違反，您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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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或著作權之侵害處理 

本局尊重他人之智慧財產權，同樣也要求本服務的使用者尊重他人之智慧財產權。本服

務得對於可能屬侵權之使用者暫停或終止其帳戶。若您認為您的著作權或智慧財產權遭受侵

害，請提供以下資訊予本服務： 

1. 您的正確資料與聯絡方式，並有異議情形時，同意將其資料提供給被檢舉人。 

2. 能合法代表著作權或智慧財產權利益之所有人之證明。 

3. 您所主張受侵害之著作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描述，以及受侵害資料之描述。 

4. 您基於善意認為該利用未經著作權人其代理人或法律許可之聲明。 

5. 您在了解虛偽陳述之責任的前提下，對於上述載於您的通知上之資訊的正確性之聲

明。 

 


